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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文件

桂环验〔2016〕50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广西靖西至

那坡公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批复

广西红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你公司提交的《广西红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于靖西至那坡

高速公路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请示》及该工程《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调查报告》收悉。我厅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组织验收组对

该工程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并形成验收组意见。

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广西靖西至那坡公路位于百色市的靖西市、那坡县境内，由

主线和 4 条连接线组成。主线起点接崇左至靖西高速公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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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那坡县城厢镇那圩村与云南省富宁县板仑乡龙留村交界处的

那圩隧道内、接云南富宁至那坡高速公路，全长 85.417 千米，按

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行车速度 100 千米/小时，路

基宽度 26米，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亮表至旧州连接线按照双向

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路线长 5 千米；禄峒、那坡和百大等 3

条连接线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线长分别为 1.99 千米、4.92 千

米和 3.65 千米。

工程实际总投资 68.81 亿元，其中直接环保投资为 2.35 亿元，

占工程总投资的 3.42%。

工程全线设隧道 20 座、桥梁 71 座、互通式立交 5 处、分离

式立交 1 处、服务区 2 对和收费站 5 处。

2009 年 8 月，原自治区环境保护局以桂环管字〔2009〕258

号文批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工程 2010 年 10月开工，2014 年

12 月建成投入试运行。

工程环评文件批准后，以原环评阶段比较方案 D 线（路线长

14.25 千米）取代了原工可推荐 K 线方案，调整后线路绕避了那坡

县县城团结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新增百大连接线 3.65 千米。

2016 年 7 月，我厅以桂环函〔2016〕985 号同意将项目变更部分

纳入竣工环保验收一并审查。

二、北京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靖西至那坡公

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及现场核查表明：

（一）生态影响。

工程主线主要以桥隧方式从广西那坡县枕状玄武岩省级地质

公园边缘穿越，穿越段属旅游开发区域性质且线路穿越方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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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同意。工程其余路段调查范围无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分布。

工程实际使用取土场 20 处、弃土场 36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

27 处，实际临时占地面积为 139.5 公顷。临时占地已复耕、恢复

植被或转为其它用途。工程采取生态防护为主、工程防护为辅方

式对公路边坡进行综合防护，工程沿线排水设施较完善。

工程对隧道、服务区、停车区和收费站等进行了景观设计，

对边坡、中央分隔带、互通立交和沿线设施等可绿化区域全面绿

化，公路与沿线自然环境协调。

（二）水环境影响。

工程跨越地表水体主要包括鹅泉河、劳水、下孟河、果把水

库等，跨越河段均无饮用功能。主线约 7.5 千米路段穿越靖西市禄

峒乡福进村地下水饮用水源准保护区、约 2.6千米路段穿过靖西市

安德镇三合街地下水巴南水源地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验收调查期间，沿线主要地表水体调查河段水质均满足《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等沿线附属设施建设了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站采用二级生化处理工艺。调查期间，因车流量低、污

水量小，暂不具备运行条件。

（三）声环境。

工程沿线分布声环境敏感点 64 处，其中学校 6 处、集中居民

点 58 处。工程主线段设置 37 处共 5400 延米声屏障，连接线段在

穿越或靠近敏感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减速带、斑马线等降噪设施。

验收调查期间，根据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及类比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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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车流量情况下，调查范围所有敏感点昼、夜间监测值或类

比分析结果均满足验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相应类别要求。

（四）环境空气。

工程拌合站均远离集中居民区、学校等敏感点。沥青熬化设

备尾气经净化设备处理后方排放，混凝土拌和楼尾气经喷淋后方

排放。施工道路、施工现场和拌合站主要采取洒水等措施降低扬

尘影响。营运期，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等沿线附属设施采用

电能。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沿线环境空气质量均满足《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五）固体废物。

工程施工期弃渣集中运往弃渣场处置。营运期，沿线附属设

施设置垃圾收集设施。公路沿线洒落的固体废物由专职公路养护

人员定时清扫。

（六）环境风险及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1．主线穿越拟划定靖西市禄峒乡福进村饮用水源准保护区

路段设置了桥（路）面径流水收集系统及沉淀池、交通警示牌等

环境风险防范设施。拟划定安德镇三合街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的三合停车区、三合收费站排污口已关闭，污水由吸污车定期

抽吸运走。

2.公路跨越河流或有交通安全隐患路段建设有加强型混凝土

防撞护栏、波形钢板护栏等工程防护设施，在行车危险路段设置

有限速标志、测速设备和警示牌等警示监控设施，防范或减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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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影响。

3. 建设单位编制完成《靖西至那坡公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并已报地方环境保护局备案。

（七）公众意见调查。

公众意见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调查对象为沿线村民、学

校及司乘人员。93%的受访公众和 100%的司乘人员对本项目环境

保护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

（八）其他。

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委托广西交通环境监测中心站开展施工

期环境监测，工程监理单位开展了环境监理相关工作。

三、该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较好地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

文件提出的主要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我厅批准《广西红都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于靖西至那坡高速公路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的请示》，并准予该工程正式投入运行。

四、建议靖西市人民政府优化拟划定的靖西市禄峒乡福进村

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和安德镇三合街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尽可能避免项目穿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五、工程正式投入运行后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等沿线附属设施应对排放污

水尽量综合利用，确需外排时应做到达标排放。

（二）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知识与技能培训，定期开

展应急预案现场演练，提高环境应急处置能力。

（三）营运期根据车流量增长情况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交通

噪声跟踪监测，根据交通噪声影响适时增补噪声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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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营初期应对各固群山特长隧道上方饮用水取水井（泉

眼）进行水量和水位监测监控。

六、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等沿线附属设施污水来水量满

足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条件时，运营单位要及时向百色市环境保护

局报告并申请验收。

七、请百色市、靖西市、那坡县环境保护局负责该工程运行

期的环境监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2016 年 8 月 10 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
抄送：百色市、靖西市人民政府，百色市，靖西市、那坡县环境保

护局、环境监察大队，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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